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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5_88_98_E

6_A1_82_E6_98_8E__c122_485421.htm 编者注：本文为2002第

六期《中国律师》总编寄语。我站先行发布，请读者先睹为

快。五月鲜花灿烂，五月绿叶轻舞，五月千山泛青，五月万

物生长。五月，在充溢希望和洒满阳光的背景下，第五次全

国律师代表大会召开了，新一届全国律协领导班子产生了，

新时期律师工作的任务下达了，新世纪律师业改革与发展的

蓝图绘出了⋯⋯然而，在习惯了讴歌和憧憬的季节，我读到

了一本叫做《河南人惹谁了》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我读

到了真实而被丑化了的河南人，也读到了少数丑陋多数淳厚

善良乃至英雄的河南人。据说，还有一本叫做《解读中原》

的书，也是为恢复河南人的名誉而提笔写就的。坦率地说，

作为一个曾在河南工作过一年的非河南人，我还是比较了解

河南人的，对河南也有很深的感情。在我的眼里，河南人和

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有古道热肠、至刚至坚的人，也有制假

售假、坑蒙拐骗的人。我不相信天下骗子都生在河南，我更

不相信河南人都是骗子。众所周知，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存

在左中右。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只坏老鼠，

搅坏一锅粥嘛。现在，河南人的形象就是极少数河南人自我

毁坏的。言及于此，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我们的律师业，想

起了张福森部长在第五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上讲到的“诚信

与服务”主题。何谓诚信，意即诚实信用。据《布莱克法律

词典》解释，诚实信用即怀有善意，诚实地、公开地和忠实

地，没有欺骗或欺诈，没有假装或伪装，没有骗取或追求不



合理好处的目的。概言之，即忠实于自己的义务或责任。在

我国，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律术语，是由外国引进的，在民

事法律中起确保履行契约义务的作用。但诚信一词在我国古

代典籍中早已有之。据《商君靳令》记载，“诚信”与“礼

乐、诗书、修善、孝弟、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并称“

六虱”。古人所称“诚信”，均指人际关系中的诚实不欺。

应该说，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都

一直都十分重视“诚信”问题，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指示“要

在全社会营造讲求商业道德、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氛围”

。当前，个人和企业的信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健康

发展的问题之一。账款拖欠和失信违约，合同欺诈，制售假

冒伪劣产品等行为，侵蚀了企业经济效益，损害者消费者的

权益，增加了交易成本，阻碍了经济正常运行，而且还使社

会风气与社会道德面临严重的危机。可以说，现在全面倡导

“诚信”、探讨建立有效的诚信机制，是整顿市场经济秩序

，培育良好经济环境的迫切要求，也是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

织之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中华民族是一个以诚信

为本的民族，况且，诚实守信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和标

志。作为以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专业人士，律师应该

是最讲诚实信用的。律师服务的特殊性表现为接受当事人的

委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诚信应该是对律师服务的基

本内在要求，应贯穿于律师工作的全过程。诚如张福森部长

在第五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闭幕式的讲话所言，“诚信对于

律师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律师本身就是诚

信制度的维护者。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律师必须是诚

信的实践者，在维护诚信方面起表率作用”。可以说，诚信



事关律师个人的业务发展和服务形象，事关律师业的社会公

信和整体命运。然而，现实中却不乏这样不正常的现象：一

些律师为了关系案、人情案，采取挖墙角、说坏话、抢案子

、给回扣、拼杀价，进而“勾兑”法官、贿赂法官等不正当

的手段；而在当事人面前拍胸脯，说大话，打保票，既不诚

实，又不讲信用。这种现象尽管是极个别的现象，但却严重

损害了律师队伍的整体形象。尼采说：“诚实是一座阶梯，

也是达到真理之前的手段之一。”律师依法服务，借法结缘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若坚持诚实守信，可以使

自己建立个人信用，拓展业务空间，打造品牌，走向成功。

否则，则失去客户信任，损害律师形象。有感于当今律师界

一些不讲诚信，不思进取的不正常现象，著名法学家江平教

授曾告诫律师：“律师的形象在社会上是每况愈下，弄不好

，美国律师那种既被人羡慕又被讥讽的形象，就是中国律师

的未来。”可见，律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与律师业

界整体职业形象生死攸关，紧密相连。少数律师的自毁长城

，同样也会使我国律师业改革与发展成就毁于一旦。言成是

诚，人言为信。诚是基础，信为根本。张福森部长在一个美

好而重大的时刻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沉重而严肃的主题，这个

主题告诉我们，诚信是我们拓展服务领域的基础，是我们提

高服务质量的根本，是我们提升律师队伍素质的关键，是我

们完善律师整体形象的前提。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

可也。”固然，诚信还须有制度、规章、法律来保障和落实

乃至监督，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心的确信、终生的信仰。“

依法治国”为上，谁都毫无异议。“以德治国”为本，则往

往视而不见，但却更为重要。没有诚信，何谓“德”。“德



”即为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做律师，还是要先做人。只有

先“律己”，才能“律人”。为此，司法部要求在律师行业

中大力倡导以“忠于法律、维护正义、诚实守信、勤勉尽责

、公平竞争、廉洁自律”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并适应形

势发展的需要，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逐步形成与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相适应的律师职业道德体

系。“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诚信虽似小善

却非小事，若而不为看似小恶实则大恶。所以，不可小看，

不可轻视，不可忽略。饱受误解、丑化与歧视的河南人正在

反省中坚毅地前行。我们怎么办呢？还是让我们从小事做起

，从实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每一个律师做起吧。《河南

人惹谁了》一书中最叫人印像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要

相信河南人！”我们不希望有一天会在耳边响起“千万不要

相信律师！”的哀叹和怒吼。那时，可能就没有人站出来为

我们律师辩护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